
法規名稱：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7 月 1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遴選，指主管機關於漁會屆次改選或漁會總幹事中途出缺所辦理總幹事候聘

人登記公告、受理登記、審查登記人資格、評定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成績、面談、評定

合格人員及造具合格人員名冊之作業程序。
 

第 3 條
 

1  合於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資格，且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登記為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二各款所定情形。

二、曾犯本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三之罪，且未有

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但書之情形。

2  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漁會總幹事候聘人經歷年資及第三款所

定年齡之計算，以算至主管機關公告之登記起始日為準。
 

第 4 條
 

主管機關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人登記，應於登記起始日十四日前公告，除登載於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網站首頁外，並應將公告文書檢送所轄各該漁會張貼至登記

截止日為止。
 

第 5 條
 

1  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應於規定之登記期間內，親自向下列機關辦理登記

，逾期不予受理：

一、區漁會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全國漁會為中央主管機關。

2  前項登記期間為五個工作日。
 

第 6 條
 

1  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二、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無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切結書。

五、同意主管機關委請相關機關（構）查詢申請登記人之債信、刑案、素行及考核資料

之同意書。

2  前項各款文件應於登記時備齊，交付受理登記機關。文件不齊者，不予受理登記；其需

增補資料者，應於登記截止日前交付受理登記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3  主管機關為審核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應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

交換所及司法、檢察、警察等相關機關（構）依法提供債信、刑案、素行及考核等資料

；相關機關（構）應予協助。
 

第 7 條
 



1  受理登記機關為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應組成審查評定小組

；其成員七人至九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直轄市長或縣（市）長就漁政、金融（財

政）、戶政、教育、警政、法制等相關機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派聘之，並自成員

中指派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2  前項審查評定小組會議，應邀請政風人員列席，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且擔任主席，召集人

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3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登記截止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完成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經

審查結果不符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或有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敘明理由

通知其本人，有異議者，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檢附有關資料，向

受理登記機關申請復審，並以一次為限；逾期申請者，受理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

4  受理登記機關對申請復審案件，應於受理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審查評定小組會議完成

復審。

5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無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成准予登記

者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之成績評定，並造具名冊，報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面談。

6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在全國漁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區漁

會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

7  審查評定小組對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所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之資料，以候聘登記人於登

記截止日前所檢送之證明文件為限。
 

第 8 條
 

1  各級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之面談，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之面談，應組成遴選小組；其成員七人至九人

，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相關機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派聘之，並自成員中指派召

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其中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3  前項遴選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

4  遴選小組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面談時，應邀請各該漁會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第 9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登記機關依第七條第五項規定，將資格審查名冊及准予登記者成

績評定名冊等資料送達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完成面談及計算總分；經依第十六條第三

項規定不予面談或評定不合格者，應敘明理由函請受理登記機關轉知其本人。有異議者

，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復審，以一次為限

，並不得以增補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文件為由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

予受理。

2  中央主管機關對申請復審案件，應於受理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遴選小組會議完成復審

。

3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復審之審理，僅以查對成績計算之正確性為限。

4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無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評定合格人員

，並造具合格人員名冊，送請受理登記機關於文到三個工作日內轉送各該漁會辦理聘任

。
 

第 10 條
 

1  漁會理事會召開聘任總幹事會議，應於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敘明聘

任總幹事之議程，以書面通知理事，並報請主管機關指派指導員列席。

2  主管機關應指派指導員列席漁會聘任總幹事之理事會會議。

3  漁會應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聘任總幹事表決票，蓋用各該漁會圖記，並於開會當日交予

指導員查驗無誤後，點交漁會保管。

4  漁會召開聘任總幹事理事會會議時，出席理事應親自簽名領取聘任總幹事表決票，並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表決票上以記名行之。



5  漁會應於前項聘任總幹事表決票開票完畢後，當場將各出席理事之聘任結果記明於聘任

總幹事表決紀錄表一式二份，一份記載於會議紀錄為附件，另一份併同聘任總幹事表決

票集中包封並於封面書明漁會名稱、屆次、種類、表決票張數及年、月、日，由指導員

會同會議主席驗簽後，交由漁會妥為保管，並於次屆總幹事完成聘任後銷毀之。

6  漁會完成總幹事之聘任後，應將受聘總幹事名單函報該管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及其上級漁會。
 

第 11 條
 

漁會辦理選任人員任期屆滿改選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漁民小組選

舉投票前完成總幹事遴選作業。
 

第 12 條
 

1  主管機關應於漁會選任人員任期屆滿改選前，辦理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

2  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由主管機關依其當屆任內之各年度漁會考核成績平均計算，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造具名冊函報中央主管機關。但中途接任之總幹事，其當屆任

內之漁會年度考核次數未達二次者，不予辦理屆次考核成績。

3  前項屆次考核成績之所有評分核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第 13 條
 

現任漁會總幹事依前條辦理屆次考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

優者，申請登記為原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主管機關應予優先評定為合格人員，除其他候

聘人依第十六條評定總分達九十分以上者外，不再遴選其他人員。
 

第 14 條
 

1  現任漁會總幹事之屆次考核成績未達七十分或依主管機關辦理漁會年度考核成績最近二

年均未達七十分者，申請登記為次屆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應不予評定為合格人員。

2  現任漁會總幹事登記為總幹事候聘人者，如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退休，應不予

遴選。

3  前項任期之認定，以計算至該現任總幹事退休生效日期為止。於一月至六月間出生者

，至遲以七月十六日為退休生效日；其於七月至十二月間出生者，至遲以次年一月十六

日為退休生效日。
 

第 15 條
 

現任漁會總幹事於該屆次中途接任，年度考核次數未達二次者，不適用第十三條及前條

第一項之規定。
 

第 16 條
 

1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其評審項目規定如下：

一、學歷。

二、經歷。

三、品德操守。

四、工作表現。

五、面談表現。

2  前項評審項目之計分基準如附表。

3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依前項所定基準計算總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歷、經歷、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合計分數未達四十分者，不予辦理面談程序。

二、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優者

，申請登記原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時，其他候聘登記人之學歷、經歷、品德操守及工

作表現合計分數未達六十分者，不予辦理面談程序。

三、總分未達七十分者，不予評定為合格人員；七十分以上者，評定為合格人員。



第 17 條
 

1  漁會總幹事之聘任，應於該漁會屆次改選，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內，完成理事會合法聘

任決議、發給聘任通知書及總幹事受聘人報到就職。

2  未能依前項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重

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造具

合格人員名冊送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

3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均不聘任時，該

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機關於該會議紀錄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

4  前二項總幹事之聘任，屆期仍未能產生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規定重行辦理，至總幹

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 18 條
 

1  漁會總幹事於該屆中途出缺時，主管機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五日內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

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合格人員名冊送

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辦理遴選，並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順序暫行代理。中途出缺係因屆齡退休者，得於退

休生效日前，先行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

2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均不聘任時，該

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機關於該理事會議紀錄送達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

3  未能依前二項前段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規定重行辦理

，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 18-1 條
 

1  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前條規定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於

同屆次評定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重新登記於原漁會時，經審查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且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者，無須辦理成績評定及面談程序，中央主管機關逕予評定為

合格人員。但登記其他漁會者，仍應踐行遴選程序。

2  前項經評定合格人員為現任漁會總幹事者，其重新登記於原漁會時，不受本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限制。

3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成績

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優者，重新申請登記於原漁會者，有其他

候聘登記人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計分基準計算總分達七十分以上時，中央主管機關應

予評定其他候聘登記人為合格人員，不適用第十三條規定。
 

第 19 條
 

本辦法所定公告、書、表、冊、聘任總幹事表決票等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